[bookmark: _GoBack]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电解铝企业
2016年度资源能源消耗情况的通报
    根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发〔2014〕23号)和《铝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3年第36号)的有关要求，经企业申报、州市工信委初审、我委汇总分析和网上公示，现将全省电解铝企业2016年度资源能源消耗情况予以通报。
    2016年，全省共有7户电解铝企业纳入统计通报范围，产电解铝135万吨，同比持平，产能发挥率约85%。其中，2户企业处于完全停产状态，5户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正常。全行业平均每吨电解铝消耗氧化铝1830千克，同比减少84千克，低于国家限额标准90千克；消耗阳极炭素417千克，同比增加13千克，低于国家限额标准3千克；消耗氟化盐18.5千克，同比减少0.4千克，低于国家限额标准1.5千克；消耗新水1.5立方米，同比增加0.2立方米，低于国家限额标准1.5立方米。全行业平均铝液交流电耗12953千瓦时/吨，同比下降90千瓦时/吨，低于国家限额标准397千瓦时/吨。虽然全省平均主要资源能源消耗指标均在国家限额标准或规范要求范围之内，但仍有少数企业部分指标超出全省平均水平。
    各级工业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云南省有色金属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实施方案》，在2017 年底前,坚决淘汰160KA以下电解铝生产系列，所有铝电解槽电流强度达到200KA以上；积极引导160-300KA电解铝生产系列等量置换升级改造，推进电解铝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支持社会各界采取各种形式，监督电解铝行业超能耗生产、超标准排放及违规建设等问题。切实形成社会合力，促进电解铝企业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对接《中国制造2025》，加大智能化改造提升力度，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引导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各州市工信委收到本通报后，须在20个工作日内，印发并送达辖属相关企业，同时抄送相关职能部门(单位)。
    特此通报。
    附件：电解铝企业2016年度资源能源消耗情况通报表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2017年5月  日



附件：
电解铝企业2016年度资源能源消耗情况通报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原铝
产量
（吨）
	铝液交流
电耗
（千瓦时/吨）
	铝液氧化铝单耗
（千克/吨）
	铝液阳极
净耗
（千克/吨）
	铝液氟化盐单耗
（千克/吨）
	电解铝
新水单耗
（吨/吨）

	1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303516
	12915
	1905
	402
	19
	0.8

	2
	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
	292606
	13187
	1887
	386
	11
	0.2

	3
	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293393
	13090
	1603
	410
	19
	1.6

	4
	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
	320000
	12892
	1919
	397
	22
	0.5

	5
	云南东源煤业集团曲靖铝业有限公司
	139778
	12398
	1823
	381
	22
	1.7

	6
	云南省盈江星云有限公司
	0
	
	
	
	
	

	7
	东川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0
	
	
	
	
	

	合计（平均）
	1349293
	12953
	1830
	417
	18.5
	1.5

	规范限额
	
	13350
	1920
	420
	20
	3



